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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安徽省粮食流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
清单的通知

皖粮法规〔2023〕3号

各市、县（市、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机关各处室：

现将《安徽省粮食流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印发给你

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严格界定清单范围

各地要严格执行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不得擅自扩大和缩减清

单规定的事项，对清单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不得适用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二、准确把握适用条件

对列入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事项，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

要严格按照适用条件，结合违法行为的事实、危害后果和证据等进行综合判定，不

得擅自放宽或者改变适用条件。对违法行为不符合法定不予处罚规定的，不得违法

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

三、规范落实相关规定

对当事人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要严格

执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采取批评教育、约谈、提醒告诫等方式，

充分告知其违法事实、认定违法的依据、应当履行的义务，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违

法行为，并签署承诺书。

下载文字版 下载图片版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lswz.ah.gov.cn/index.html
http://lswz.ah.gov.cn/group4/M00/06/3E/wKg862WL5WiAQWllAAEIANEVSWo659.doc
http://lswz.ah.gov.cn/group4/M00/06/3E/wKg862WL5WiAQWllAAEIANEVSWo659.doc
http://lswz.ah.gov.cn/group4/M00/06/3F/wKg862WNG52AH-EjADN24HKmyN0807.pdf
http://lswz.ah.gov.cn/group4/M00/06/3F/wKg862WNG52AH-EjADN24HKmyN0807.pdf


关于印发安徽省粮食流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的通知_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http://lswz.ah.gov.cn/public/7071/57041161.html[2023/12/29 9:53:59]

四、强化执法记录管理

各地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有关要求，进一

步规范执法程序，及时主动公开执法信息，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行政执法全过程

进行记录并留存归档。

此清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变动

和其他实际情况实行动态调整，各地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我局。

 
    附件：1.安徽省粮食流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2.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3.承诺书

            

 

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3年12月18日  
 

附件1

 

安徽省粮食流通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粮食收购企业

未按照规定备

案的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第

四十三条：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

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

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但

不包括提供虚假

信息；

2.未造成后果或

后果轻微；

3.及时整改。

2

从事粮食收购、

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

以及饲料、工业

用粮企业未建立

粮食经营台账，

或者未按照规定

报送粮食基本数

据和有关情况的

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第四

十五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

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

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

有关情况；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积极配合调

查；

3.及时整改。

3

粮食收购者、粮

食储存企业未按

照《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规定使

用仓储设施、运

输工具的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第四

十六条：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

条例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

加工。

轻微免罚

1.涉及的粮食数

量较少；

2.情节轻微，未

造成粮食污染和

损耗；

3.及时整改。

1.《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5号）第二十八条：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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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粮油仓储单位

未在规定时间

向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的

处罚。

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时间向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

案，或者备案内容弄虚作假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1万元以下罚款。      

2.《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令第40号）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粮油仓储单

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及时备案的，由备案管辖的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

法予以警告或者罚款。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但

不包括备案弄虚

作假；

2.未造成后果或

后果轻微；

3.及时整改。

5
粮油仓储单位名

称不符合规定的

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5号）第三十条：粮油仓储单位的名称不符合本

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首违免罚

1.初次违法；

2.未造成不良后

果；

3.及时整改。

6
粮油仓储单位不

具备规定条件的

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5号）第二十九条：粮油仓储单位不具备本办法

第七条规定条件的，由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轻微免罚

1.情节轻微，未

造成不良后果；

2.能够及时改正

并满足规定条

件。

7

粮油仓储单位违

反粮油出入库、

储存等管理规定

的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第5号）第三十一条：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有

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由所在地粮食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粮油储存事故或者

安全生产事故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处罚。

轻微免罚

1.情节轻微，未

造成粮油储存事

故或者安全生产

事故；2.及时改

正。

8

违反规定拆除、

迁移粮油仓储物

流设施，非法侵

占、损坏粮油仓

储物流设施或者

擅自改变其用途

的处罚。

《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第40号）第二十一条：任何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违反本办法规定拆除、迁移粮油仓储物流设

施，非法侵占、损坏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或者擅自改

变其用途，由粮油仓储物流设施所在地粮食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警告或者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轻微免罚

1.情节轻微；

2.能够及时修复

或返还，未造成

不良后果，无违

法所得。

 

附件2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  ）粮免罚字〔    〕第   号

                                                                     

                                 

当事人：                                                                   

                                  

住址（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查，你/你单位                               的行为，违反

了                                        的规定。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序和相关证据，按

照                                            的规定，你（单位）的违法行为

为              ，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对你/你单位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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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如下：

    1．                                                                     

                                 

2．                                                                     

                                 

3．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                     人民

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在复议、诉讼期间不影响本决定执行。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存档。

 

附件3

承 诺 书

                                                                     

                                

           ：

 

你单位执法人员     、   在   年  月  日的检查中发现我（单位：         

）存在                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已向我（单位）进行了告知和批评教育，

并要求我（单位）予以改正。

我（单位）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并自愿承诺：

□1.立即改正；

□2.在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单

位。

若我（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愿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单位）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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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承诺书一式两份，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

 

 

安徽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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